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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旨在訂立一個框架，就進行調解的若干事宜作規管，並作出相應
及相關的修訂。

[        ]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調解條例》。
 (2) 本條例自律政司司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條例中——

爭議 (dispute)包括分歧；
經調解的和解協議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指調解的部分

或全部當事人就他們的全部或部分爭議所達成的和解協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第 15號條例

行政長官
曾蔭權

2012年 6月 21日

印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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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mediation)——見第 4條；
調解員 (mediator)指第 4(1)條提述的不偏不倚的個人；
調解協議 (agreement to mediate)指兩人或多於兩人所訂立的書

面協議，同意將他們之間的爭議交付調解，不論——
 (a) 協議是另一協議中的調解條款，還是作為單獨協議存在；
 (b) 協議是在爭議發生之前或之後訂立的；及
 (c) 在協議訂立時，是否有委任調解員；

附註——

調解協議可採用電子形式——亦參看《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 )第 5(1)條。

調解通訊 (mediation communication)指為調解的目的或在調解的
過程中而——

 (a) 說出的任何說話或作出的任何作為；
 (b) 擬備的任何文件；或
 (c) 提供的任何資料，

但不包括調解協議，亦不包括經調解的和解協議。
 (2) 在本條例中，提述調解的當事人、調解的任何一方或調解的

每一方，不包括提述調解員。

3. 本條例的目的
本條例的目的是——

 (a) 提倡、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及
 (b) 使調解通訊得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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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解的涵義
 (1) 就本條例而言，調解是由一個或多於一個分節構成的有組織

程序，在該等分節中，一名或多於一名不偏不倚的個人在不
對某項爭議或其任何部分作出判決的情況下，協助爭議各方
作出下述任何或所有事宜——

 (a) 找出爭議點；
 (b)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
 (c) 互相溝通；
 (d) 就解決爭議的全部或部分，達成協議。

 (2) 就第 (1)款而言，分節指調解員與爭議一方或多於一方的會
議，並包括就下述事宜進行的任何活動——

 (a) 為會議作出安排或預備，不論會議是否有舉行；及
 (b) 跟進會議中提出的事宜或問題。

 (3) 就第 (2)款而言，會議包括透過電話、視像會議或其他電子
方式進行的會議。

5. 本條例適用的調解及調解通訊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如有任何調解根據調解協議進行，

而下述其中一項情況適用，則本條例適用於該調解——
 (a) 該調解全部或部分在香港進行；或
 (b) 該協議規定，本條例或香港法律適用於該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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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條例不適用於附表 1指明的程序。
 (3) 凡本條例適用於任何調解，本條例亦適用於與該調解相關的

調解通訊。
 (4) 就施行本條而言，下述事宜無關重要——

 (a) 有關的調解協議是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
後訂立的，或該協議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訂立的；

 (b) 有關的調解是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進
行的，或該調解已於該日期之前完結；或

 (c) 有關的調解通訊是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
後作出的。

6. 對政府的適用性
本條例適用於政府。

7. 在調解過程中提供協助或支援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的下述條文，不適用於在調解過
程中向調解的任何一方提供協助或支援——

 (a) 第 44條 (非法執業為大律師或公證人的罰則 )；
 (b) 第 45條 (不合資格人士不得以律師身分行事 )；
 (c) 第 47條 (不合資格人士不得擬備某些文書等 )。

8. 調解通訊的保密
 (1) 除按第 (2)或 (3)款的規定，任何人不得披露調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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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下述情況下，任何人可披露調解通訊——
 (a) 所有下述人士均同意作出該項披露——

 (i) 有關的調解的每一方；
 (ii) 有關的調解的調解員，如有多於一名調解員，則每

名調解員；及
 (iii) 作出該項調解通訊的人 (如該人並非有關的調解的

任何一方或調解員 )；
 (b) 該項調解通訊的內容，是公眾已可得的資料 (但僅因非

法披露才屬公眾可知的資料除外 )；
 (c) 該項調解通訊的內容，是假若無本條規定，便會符合以

下說明的資料：受民事法律程序中的文件透露規定所規
限，或受其他要求當事人披露他們管有、保管或控制的
文件的類似程序所規限；

 (d) 有合理理由相信，為防止或盡量減少任何人受傷的風險，
或任何未成年人的福祉受嚴重損害的風險，作出該項披
露是必需的；

 (e) 該項披露是為研究、評估或教育的目的而作出的，並且
既沒有直接或間接洩露該項調解通訊所關乎的人的身分，
亦相當不可能會直接或間接洩露該人的身分；

 (f) 該項披露是為徵詢法律意見而作出的；或
 (g) 該項披露是按照法律施加的要求而作出的。

 (3) 在根據第 10條獲得法院或審裁處的許可下，任何人可為下
述目的，披露調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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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執行或質疑經調解的和解協議；
 (b) (如有人提出指稱或申訴，而針對的是調解員所作出的

專業失當行為，或任何以專業身分參與有關的調解的其
他人所作出的專業失當行為 )就該指稱或申訴提出證明
或爭議；或

 (c) 有關的法院或審裁處認為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屬有理由
支持的任何其他目的。

 (4) 在本條中——
未成年人 (child)指未滿 18歲的人。

9. 調解通訊作為證據的可接納性
在任何程序 (包括司法、仲裁、行政或紀律程序 )中，只有在根
據第 10條獲得法院或審裁處的許可下，調解通訊方可獲接納作
為證據。

10. 關於披露或接納作為證據的許可
 (1) 第 (3)款指明的法院或審裁處可應任何人的申請而給予許可，

准許根據第 8(3)條披露調解通訊，或根據第 9條接納調解通
訊作為證據。

 (2) 為施行第 (1)款，有關的法院或審裁處在決定是否就披露調
解通訊或接納調解通訊作為證據給予許可時，須考慮——

 (a) 該項調解通訊是否可以根據第 8(2)條披露，或是否已經
如此披露；

 (b) 披露該項調解通訊或接納該項通訊作為證據，是否符合
公眾利益，或是否有助於秉行公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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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有關的法院或審裁處認為屬相關的任何其他情況或事宜。
 (3) 為施行第 (1)款而指明法院或審裁處如下——

 (a) 如在終審法院的程序中尋求披露有關的調解通訊或接納
該項通訊作為證據——終審法院；

 (b) 如在上訴法庭的程序中尋求披露有關的調解通訊或接納
該項通訊作為證據——上訴法庭；

 (c) 如在區域法院的程序中尋求披露有關的調解通訊或接納
該項通訊作為證據——區域法院；

 (d) 如在土地審裁處的程序中尋求披露有關的調解通訊或接
納該項通訊作為證據——土地審裁處；或

 (e)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原訟法庭。

11. 相應及相關修訂
附表 2指明的成文法則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該附表。



《調解條例》

2012年第 15號條例
A1628

附表 1

附表 1 [第 5條 ]

本條例不適用的程序

1. 《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章 )第 6、15及 25條提述的調停。

2. 《學徒制度條例》(第 47章 )第 39條提述的調停。

3. 《勞資關係條例》(第 55章 )第 II部提述的調停及特別調停。

4. 《勞資關係條例》(第 55章 )第 IIA部提述的調解。

5. 《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78章 )第 17條描述的程序。

6. 《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章 )第 11B條提述的調解。

7.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第 453章 )第 4及 14條提述的調停。

8.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 )第 64及 84條及《性別歧視 (調查及
調停 )規則》(第 480章，附屬法例 B)第 8條提述的調停。

9.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章 )第 62及 80條及《殘疾歧視 (調查及
調停 )規則》(第 487章，附屬法例 B)第 8條提述的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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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0.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章 )第 44及 62條及《家庭崗位歧視 (調
查及調停 )規則》(第 527章，附屬法例 A)第 8條提述的調停。

11. 《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章 )第 59及 78條及《種族歧視 (調查及
調停 )規則》(第 602章，附屬法例 B)第 8條提述的調停。

12. 《仲裁條例》(第 609章 )第 32(3)及 33條提述的調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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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1部
第 1條

附表 2 [第 11條 ]

相應及相關修訂

第 1部

對《法律修訂及改革 (綜合 )條例》(第 23章 )的修訂

1. 修訂第 24條 (訂婚雙方的財產 )

第 24(2)條，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解決”。

第 2部

對《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章 )的修訂

2. 修訂第 2條 (釋義 )

 (1) 第 2條，調解的定義——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2) 第 2條，中文文本，獲授權人員的定義——
廢除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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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2部
第 3條

代以
“調停”。

3. 修訂第 15條 (調解證明書的提交 )

 (1) 第 15條，中文文本，標題——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2) 第 15(1)(a)、 (b)、 (c) 及 (d)、 (3)(b)、 (4) 及 (5)條，中文文
本——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3) 第 15(6)條，中文文本，在“進展情況”之前——
加入
“調停的”。

 (4) 第 15(7)條，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4. 以“調停”取代“調解”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5)條；
 (b) 第 25(3)(e)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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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3部
第 5條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3部

對《勞資審裁處 (表格 )規則》(第 25章，
附屬法例 C)的修訂

5. 修訂附表
 (1) 附表，中文文本，表格 7——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2) 附表，中文文本，表格 9——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4部

對《學徒制度條例》(第 47章 )的修訂

6. 修訂第 39條 (將爭議轉交專員 )

第 39條，中文文本——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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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5部
第 7條

“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5部

對《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章 )的修訂

7. 修訂第 7條 (公會的宗旨 )

第 7條，中文文本——
廢除 (i)段
代以

 “(i) 排解會計師專業內的爭議；”。

第 6部

對《勞資關係條例》(第 55章 )的修訂

8. 修訂第 2條 (釋義 )

 (1) 第 2條——
廢除調解的定義
代以
“調停 (conciliation)指調停員為協助勞資糾紛各方在勞資糾

紛中達成和解而發起或承擔進行的商議或行動；”。
 (2) 第 2條——

廢除調停員及調解員的定義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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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6部
第 9條

“調停員 (conciliation officer)指獲處長根據第 3(c)條授權發
起或承擔進行調停的勞工處勞資關係科人員；

調解員 (mediator)指根據第 11A條委任的單一名調解員或根
據該條委出的調解委員會。”。

 (3) 第 2條——
廢除特別調解的定義
代以
“特別調停 (special conciliation)指由特派調停員為協助勞資
糾紛各方在勞資糾紛中達成和解而發起或承擔進行的商
議或行動；”。

 (4) 第 2條——
廢除特派調解員的定義
代以
“特派調停員 (special conciliation officer)指獲處長根據第 5

條授權發起或承擔進行特別調停的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高
級人員、其他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士；”。

9. 修訂第 II部標題 (調解 )

第 II部，中文文本，標題——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10. 修訂第 IIA部標題 (調停 )

第 IIA部，中文文本，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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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6部
第 11條

廢除
“調停”

代以
“調解”。

11. 修訂第 11A條 (調停員或調停委員會的委任或委出 )

 (1) 第 11A條，中文文本，標題——
廢除
所有“調停”

代以
“調解”。

 (2) 第 11A條，中文文本——
廢除第 (1)款
代以

 “(1) 凡發生勞資糾紛時，不論調停員或特派調停員是否曾試
圖調停或作特別調停，處長可委任一名調解員或委出一
個由 2名或多於 2名的人士組成的調解委員會，調解該
勞資糾紛。”。

 (3) 第 11A(2)條，中文文本——
廢除
“調停”

代以
“調解”。

12.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3(c)條；
 (b) 第 4(1)及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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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6部
第 13條

 (c) 第 5(1)及 (2)條；
 (d) 第 6條；
 (e) 第 7(1)及 (2)條；
 (f) 第 8條；
 (g) 第 9條；
 (h) 第 10(1)條；
 (i) 第 35(1)(c)條——

廢除
所有 “調解”

代以
“調停”。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3條，標題；
 (b) 第 4條，標題；
 (c) 第 5條，標題；
 (d) 第 6條，標題；
 (e) 第 7條，標題——

廢除
所有 “調解”

代以
“調停”。

13. 以“調解”取代“調停”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11B條；
 (b) 第 11C條；
 (c) 第 11D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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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7部
第 14條

 (d) 第 11E條——
廢除
所有 “調停”

代以
“調解”。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11B條，標題；
 (b) 第 11C條，標題；
 (c) 第 11E條，標題——

廢除
所有“調停”

代以
“調解”。

第 7部

對《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第 453章 )的修訂

14. 修訂第 2條 (釋義 )

 (1) 第 2條，調解的定義——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2) 第 2條，中文文本，獲授權人員的定義——
廢除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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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8部
第 16條

代以
“調停”。

15.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4(6)條；
 (b) 第 14(1)(a)、(b)、(c)及 (d)條——

廢除
所有 “調解”

代以
“調停”。

 (2) 第 14條，中文文本，標題——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8部

對《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 )的修訂

16. 修訂第 2條 (釋義 )

第 2(1)條，調解人的定義——
廢除
““調解人””

代以
“調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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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9部
第 18條

17.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4(1)(d)條；
 (b) 第 67(1)(d)條；
 (c) 第 68(3)(c)條；
 (d) 第 74(1)條；
 (e) 第 84(3)(b)及 (6)條；
 (f) 附表 6，第 11(2)條——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84條，標題；
 (b) 第 85條，標題——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9部

對《性別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第 480章，
附屬法例 B)的修訂

18. 修訂名稱
名稱，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條例》

2012年第 15號條例
A1652

附表 2—第 10部
第 20條

“調解”

代以
“調停”。

19. 以“調停”取代“調解”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1)條；
 (b) 第 8(4)(a)及 (b)條——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0部

對《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章 )的修訂

20. 修訂第 2條 (釋義 )

第 2(1)條，調解人的定義——
廢除
““調解人””

代以
“調停人”。

21.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2(1)(d)條；
 (b) 第 7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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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11部
第 22條

 (c) 第 80(3)(b)及 (6)條——
廢除
所有 “調解”

代以
“調停”。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80條，標題；
 (b) 第 81條，標題——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1部

對《殘疾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第 487章，
附屬法例 B)的修訂

22. 修訂名稱
名稱，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23. 以“調停”取代“調解”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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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12部
第 24條

 (b) 第 8(4)(a)及 (b)條——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2部

對《殘疾歧視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的法律程序 )規例》
(第 487章，附屬法例 C)的修訂

24. 修訂第 1條 (委員會可提出法律程序的情況 )

第 1(c)條，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3部

對《地產代理 (裁定佣金爭議 )規例》(第 511章，
附屬法例 D)的修訂

25. 廢除第 18條 (享有特權的通訊 )

第 18條——
廢除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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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

第 14部

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章 )的修訂

26. 修訂第 2條 (釋義 )

第 2(1)條，調解人的定義——
廢除
““調解人””

代以
“調停人”。

27.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44(1)(c)條；
 (b) 第 52(1)條；
 (c) 第 62(3)(b)及 (6)條——

廢除
所有 “調解”

代以
“調停”。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2條，標題；
 (b) 第 63條，標題——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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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15部
第 28條

第 15部

對《家庭崗位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第 527章，
附屬法例 A)的修訂

28. 修訂名稱
名稱，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29. 以“調停”取代“調解”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1)條；
 (b) 第 8(4)(a)及 (b)條——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6部

對《東涌吊車條例》(第 577章 )的修訂

30. 以“調解”取代“調停”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調解條例》

2012年第 15號條例
A1662

附表 2—第 17部
第 31條

 (a) 第 19(13)條；
 (b) 第 29(7)條；
 (c) 第 33(1)條——

廢除
所有“調停”

代以
“調解”。

第 17部

對《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章 )的修訂

31. 修訂第 2條 (釋義 )

第 2(1)條，調解人的定義——
廢除
““調解人””

代以
“調停人”。

32. 以“調停”取代“調解”

 (1)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59(1)(d)條；
 (b) 第 62(3)(c)條；
 (c) 第 68(1)條；
 (d) 第 78(3)(b)及 (6)條——

廢除
所有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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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條

代以
“調停”。

 (2)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78條，標題；
 (b) 第 79條，標題——

廢除
所有“調解”

代以
“調停”。

第 18部

對《種族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第 602章，
附屬法例 B)的修訂

33. 修訂名稱
名稱，中文文本——
廢除
“調解”

代以
“調停”。

34. 以“調停”取代“調解”

以下條文，中文文本——
 (a) 第 6(1)條；
 (b) 第 8(4)(a)及 (b)條——

廢除
所有“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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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第 18部
第 34條

代以
“調停”。


